


承诺书
佳木斯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XX药店现申请加入医疗保障慢性病用药定点零售药店，并承诺不存在以下情况：
（一）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
（二）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
（三）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
（四）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1年或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
（五）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零售药店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5年；
（六）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bookmark: _GoBack]（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承 诺 人：签  字
承诺机构：盖公章
XXXX年XX月XX日


